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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人士出入安全及對醫療證明意見」調查報告 

前言及研究目的 

根據本會會員反映，雖然屋宇署已制訂《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2008》

(下稱「無障礙通道設計手冊」)，並就公共場所通道設計的亮道對比，與及對無

框玻璃門加添明顯標誌有所要求及規範(屋宇署，2011)，但仍有視障人士在出入

時遇到大大小小的意外，包括撞上玻璃幕門或幕牆，或因為欠缺立體感而被斜

道或梯級邊絆腳。 

 

與此同時，部份會員向本會反映，謂現時的醫生證明，只列明病症名稱，而

沒有列出會影響病人生活、學習或工作的病癥，例如斜視或重影，令他們與學

校或僱主之間的溝通出現不必要的誤會或誤解，而無法得到相應支援，這情況

尤以隱性患者為甚。 

 

有見及此，本會擬進行一項名為「視障人士出入安全及對醫療證明意見」的

意見調查，目的包括﹕ 

 

1. 了解受訪視障人士在出入公眾地方時遇到意外的情況： 

2. 了解受訪視障人士會否因為在公眾地方出入時遇到意外，而需要接受醫

生治療，或影響他們外出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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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受訪視障人士對醫生證明能否協助他們與學校或僱主溝通以讓後者

明白他們需要的情況；及 

4. 了解受訪視障人士對醫生證明是否需要羅列會影響日常生活的視障病癥

的意見。 

 

研究假設 

1. 若《無障礙通道設計手冊》內容及規定能滿足視障人士的需要，受訪視

障人士在公眾地方發生意外的機會應該接近零宗，或甚至沒有出現該等

情況； 

2. 若受訪視障人士在過去一年曾在公眾地方發生意外，這可能涉及《無障

礙通道設計手冊》內容不足，或者是該公眾地方的業主或管理人忽略其

責任所致； 

3. 現時的醫生證明，未必能有效促進視障人士與學校或僱主溝通，讓後者

明白前者在生活上的需要。 

 

研究方法 

本會於去年十月籌備成立「行動研究小組」，並於十二月成功招募六名成員，

於調查開展前，接受為期一節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提供的「研究調查」培訓。 

 

此外，本會參考了不同機構所進行的無障礙通道調查，包括平等機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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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進行的《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正式調查報告》(平等機會委員

會，2010)、香港復康聯盟的《「穗港深澳過境口岸無障礙調查」報告書》(香港

復康聯盟，2011)及《「同創香港無障礙旅遊交通運輸調查」報告書》(香港復康

聯盟，2009)，曾考慮參考該些調查的安排，選擇個別的公眾場所進行實地視察，

唯實地視察的方法，未必能夠相對廣泛地了解視障人士在出入公共場所的安全

及是否達致無障礙的情況。因此，在「行動研究小組」商討後，決定以電話訪

問形式，開展有關問卷調查及數據收集的工作。 

 

問卷設計及數據收集工作，由三名曾接受培訓的成員及另一位新加入成員負

責推動；另本會亦邀請其他機構，協助邀請符合是次調查訪問條件的會員接受

訪問，包括﹕ 

 明愛「活孩子，樂爸媽」特殊學習障礙支援服務計劃 

 重症肌無力小組 

 香港盲人輔導會 

 香港復康聯盟 

(按中文名稱筆劃序) 

 

訪問於二零一三年一月至二月期間進行，本會最終成功訪問 65 名有視障或

視覺感知障礙問題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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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視障人士出入安全部份 

1. 視障人士在不同公眾場所出入均曾發生意外 

從圖一所見，受訪的視障人士在過去一年內，曾在不同的公眾場所也曾發生

意外，當中尤其「被樓梯邊絆腳」最為嚴重，「樓梯邊」亦是唯一出現「曾發生

意外」的受訪人數高於「沒有發生意外」的受訪人數的項目。此外，「撞上手推

玻璃門」及「被門邊絆腳」亦是較多受訪者在公眾場所發生的意外。 

值得留意的是，雖然自動玻璃門是裝置有感應器，遇有人通過時不會關閉，

但本調查仍發現，有 3 成的受訪者曾發生「撞上玻璃門」的意外。有部份會員

反映，現時有一些新設計的自動玻璃門，並非是傳統向左右開關，而是會前後

開啟，若他們不知道自動門屬前後開啟設計，就有機會被玻璃門擊中。 

圖一﹕過去一年有否在公眾地方發生這些意外 ( n=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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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最少意外的是「被扶手電梯絆腳」，這可能與法例規定扶手電梯邊須以

鮮明顏色(鮮黃色)標示有關。唯本會在個別商場及港鐵站均發現，有部份扶手電

梯邊的標示顏色嚴重脫落，增加視障人士發出意外的風險。 

 

2. 受訪視障人士在過去一年曾否因在公眾場所發生意外而需睇醫生 

圖二顯示本研究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曾否因為在公眾場所出入時發生意外

而是否需要睇醫生的情況，結果反映只有不足一半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沒有

因為在公眾場所發生意外而需要睇醫生。此外，分別有 15%及 3%的受訪者表示，

他們「間中」或「常常」因為發生意外而要睇醫生，情況值得關注。 

 

圖二﹕過去一年有否在公眾地方發生撞玻璃或絆腳意外而睇醫生 (n =6 5 )

常常是這樣
3 %

間中是這樣
1 5 %

很少是這樣
3 5 %

不適用
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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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訪視障人士在過去一年曾否因在公眾場所發生意外而減少外出 

圖三﹕過去一年有否在公眾地方發生撞玻璃或絆腳意外而不願外出 (n =6 5 )

常常是這樣
6 %

間中是這樣
1 2 %

很少是這樣
3 1 %

不適用
5 1 %

圖四﹕過去一年有否擔心在外出時遇到意外 (n =6 5 )

常常是這樣
1 4 %

間中是這樣
2 6 %

很少是這樣
2 0 %

不適用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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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顯示只有剛剛多於一半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在過去一年因為在公眾場所

出意外而不願外出，同時分別有 12%及 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會因為擔心出意

外而不願外出，可見出入安全的問題打擊部份視障人士外出的意欲，影響他們

投身及融入社會。 

圖四反映只有 40%的受訪者不會擔心在公眾地方出入會遇到意外，同時合共

有四成受訪者表示會「有時」或「常常」擔心外出時會遇到意外。可見現時公

眾地方的潛在危險，對視障人士而言是很大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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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視障人士對醫生證明的意見 

1. 有個別醫生願意為視障人士在其醫生證明上列出影響病人日常生

活的視障問題或病癓 

 

圖五的數據反映，雖然只有 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得到的醫生證明(即醫生

紙)，有列出影響他們生活的視障問題或病癥，但可見部份醫生是願意為病人「多

走一步」，協助他們與其他相關人士，包括學校、僱主等溝通，避免出現誤會的

情況。但可惜仍有 9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醫生證明沒有列出相關的資料。 

 

圖五﹕醫生發出的「醫生紙」有沒有列出影響受訪者日常生活的視障
問題/病癥 (n =6 5 )

沒有
9 5 %

有
3 %

不適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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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醫生發出的證明未能讓學校或僱主明白視障人士的需要 

圖六﹕由醫生發出的「醫生紙」是否有助學校明白受訪者的需要 (n =2 2 )

是
7 7 %

否
2 3 %

圖七﹕由醫生發出的「醫生紙」是否有助公司明白受訪者的需要 (n =2 7 )

是
7 4 %

否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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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及圖七的數據反映，雖然逾七成的受訪視障人士表示，醫生證明可幫助

他們與學校或僱主溝通，但分別有 23%及 26%的受訪者表示，醫生證明無法幫

助他們與學校或僱主溝通，令後者明白他們的需要。 

 

3. 部份受訪視障人士同意醫生證明應列出影響他們生活的視障問題 

圖八的數據反映，部份視障人士同意醫生應該在其醫生證明中，列出影響他

們日常生活的視障問題或病癓。 

 

 

圖八﹕受訪者是否同意醫生紙應列出影響到他們日常生活的視障問題/病癥
(n =6 5 )

同意
5 7 %

不同意
1 1 %

沒意見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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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議 

1. 修訂現行《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2008》內容，加強保障視

障人士的出入安全 

本會建議有關當局考慮全面檢視及修訂現行的「無障礙通道設計手冊」，加

強保障視障人士的出入安全。建議考慮修訂的部份包括﹕ 

 在玻璃幕門及幕門貼上色差鮮明的標示，讓視障人士意識玻璃的存在； 

 標示的高度應配合年幼視障人士或使用輪椅的視障人士； 

 樓梯邊及斜道邊，即使安裝扶手，也應加上色差鮮明的標示； 

 前後開關的自動玻璃門，其關閉時貼上門框的門邊，應加上色差鮮明的

標示，讓視障人士能察悉到向自己方向彈出的自動門；另必要時考慮加

設發聲提示系統，方便嚴重視障或失明人士； 

 要求業主或租戶妥善保養有關標示。 

2. 政府加強巡察公眾場所無障礙設施是否合規，防範意外發生； 

3. 公營醫療部門的醫生，可按病人的要求及意願，於其醫生證明上列

出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視障問題或病癥 

是次研究反映部份視障人士希望在醫生證明上加入會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

視障問題或病癥。因此本會建議有關當局，考慮率先在公立醫療部門試行，

讓醫生可按病人的要求及意願，於其醫生證明上，列出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

視障問題或病癥，以協進他們與相關人士，例如學校或僱主溝通，減少不必

要的誤會及得到適切的協助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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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調查訪問的受訪者背景 

 

受訪者年齡 (n =6 4 )

二十歲以下
6 %

二十歲至二十九歲
1 7 %

三十歲至三十九歲
1 3 %

四十歲至四十九歲
6 %五十歲至五十九歲

2 7 %

六十歲或以上
3 1 %

受訪者性別 (n =6 5 )

男
5 5 %

女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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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眼疾/視障類型

0

5

1 0

1 5

2 0

2 5

3 0

斜視 重影 白內障 單目失明 雙目失明 低視能(弱視) 欠立體感 其他

數目

視
障

/眼
疾

類
別

受訪者有否使用輪椅出入 (n =5 9 )

沒有
8 8 %

有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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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視障人士出入安全及對醫療證明意見」問卷 

 
「視障人士出入安全及對醫療證明意見」問卷調查 

視障人士不時在公眾地方遇到意外，如撞玻璃或絆倒。同時大部份醫生證明，只列

明病症名稱，而沒有列出影響病人生活的視障病癥，令他們與學校或僱主之溝通出

現誤會，無法得到支援。因此本會正進行一項名為「視障人士出入安全及對醫療證

明意見」調查，以了解受訪的視障人士，在出入公眾地方時遇到意外的情況，及了

解他們對醫生證明中需否羅列影響視力的病癥的意見。相關結果會用作政策倡議，

爭取改善現行《無障礙通道設計手冊》內容及醫療證明，提升視障人士生活福祉。 

有關資料只限供本會研究分析，所有個人資料絕對保密。填妥問卷將於報告完成後

銷毀。如有疑問，歡迎電郵 hkasdvs@gmail.com 或致電 2794-3010 聯絡，謝謝﹗ 

第一部份﹕有關受訪者出入安全的情況 

在過去一年，以下句子有沒有發生在你身上呢？問題沒有對或錯，你只需基於實際情

況，於相應內填上「」便可。謝謝﹗ 

 若有，請註明發生意外地點(如﹕XX 地鐵站扶手電

梯、XX 商場正門、XX 學校樓梯) (可列出多於一處地點) 

1. 撞上手推玻璃門 
 有 1 

 無 2 
 

2. 撞上自動玻璃門 
 有 1 

 無 2 
 

3. 撞上玻璃幕牆 
 有 1 

 無 2 
 

4. 被門邊絆腳 
 有 1 

 無 2 
 

5. 被梯級絆腳 
 有 1 

 無 2 
 

6. 被扶手電梯絆腳 
 有 1 

 無 2 
 

7. 被斜道邊絆腳 
 有 1 

 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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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年，以下句子有沒有發生在你身上呢？問題沒有對或錯，你只需基於實際情

況，於相應內填上「」便可。若有關情況沒有發生，請選取「不適用」，謝謝﹗ 

 常常是這

樣 

3 

間中是這

樣 

2 

很少是這

樣 

1 

不適

用 

1. 在公眾地方絆倒或撞玻璃而要看

醫生/跌打 
    

2. 擔心在公眾地方絆倒或撞玻璃而

不願外出 
    

3. 擔心外出時會遇到意外     

 

第二部份﹕有關受訪者對醫療證明的意見 

1. 由醫生發出的「醫生紙」，有否列出影響到你日常生活的視障問題？  

 1. 有         2. 沒有 

2. 由醫生發出的「醫生紙」，是否有助讓學校明白你的需要? 

 1. 是         2. 否          3. 不適用 

3. 由醫生發出的「醫生紙」，是否有助讓公司明白你的需要？ 

 1. 是         2. 否          3. 不適用 

4. 你是否同意由醫生發出的「醫生紙」，應列出影響到你日常生活的視障問題？ 

 1. 同意       2. 不同意      3. 沒意見 

 

第三部份﹕受訪者背景資料 

1. 性別﹕  1. 男    2.女 

2. 年齡﹕ 1. 二十歲以下   2. 二十歲至二十九歲   3. 三十歲至三十九歲 

 4. 四十歲至四十九歲   5. 五十歲至五十九歲   6. 六十歲或以上 

3. 你是否有以下眼疾？(可「」兩個或以上方格)         

 1. 斜視    2. 重影    3. 白內障   4. 單目失明    5. 雙目失明 

 6. 低視能    7.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有否使用輪椅出入？   1. 有     2. 沒有 

 

第四部份﹕入會邀請 (可選擇填寫) 

如你有興趣了解更多有關香港斜視重影病患者協會的資訊，或想成為我們的會

員，請你填下以下的資料，以便本會的工作人員與你聯絡及跟進，謝謝﹗ 

1. 收取香港斜視重影病患者協會資訊     2. 成為會員  (可「」一個或以上方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間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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嗚謝﹕ 

明愛「活孩子，樂爸媽」特殊學習障礙支援服務計劃 

重症肌無力小組 

香港盲人輔導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香港復康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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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會 

香港斜視重影病患者協會是一個非牟利的病人及家屬互助組織，自 2007 年成

立以來，本會一直致力透過公眾教育及政策倡議，為受斜視或重影之苦的病

患者爭取政府支援及社會關注。 

 

本會聯絡方法 

地址：新界上水太平村平治樓地下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太平中心轉交 

電話：2794-3010 傳真：2639-2356 電郵：hkasdvs@gmail.com 
 

-完- 

 








































